
武漢肺炎消費者權益 Q&A(109/2/15) 
 

Q1:如看見口罩價格異常，請撥打消費者服務專線 1950。 

  1950 特碼專線係政府於民國 88 年 12 月 6 日規劃建置，消費者不需要記

憶各地方政府消費者服務中心冗長的電話號碼，只要拿起按鍵式電話或手機

撥打 1、9、5、0 四個碼(一通就護您)，就會直接轉接至所在地縣市政府消費

者服務中心，提供諮詢及申訴之協助。 

   本(109)年 1 月 31 日政府已經宣布口罩為防疫物資。如果看見口罩價格異

常，請立刻撥打 1950，各縣市消保官會立刻處理，政府會嚴格執法、立刻法

辦，讓大家都能安心防疫。 

 

Q2:如有相關消費問題，除撥打消費者服務專線 1950，亦可

至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網頁上進行線上申訴。 

行政院於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網頁上已建置消費爭議線上申訴系統，如

有消費問題或看見口罩價格異常，除撥打 1950 外，亦可至行政院消費者保護

會網頁上進行線上申訴(https://appeal.cpc.ey.gov.tw/)，各縣市主管機關會立刻錄

案辦理。 

 

Q3:有關口罩實名制(7 天只能購買 1 次【1 次 2 片】)規定或
有相關疑問該怎麼辦？ 

一、請至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網站

(https://www.fda.gov.tw/TC/siteContent.aspx?sid=11139)瀏覽相關 QA。 

二、口罩實名制是 7 天只能購買 1 次 (1 次 2 片 )，不是一個星期可

以買 1 次。民眾如有口罩其他相關疑問，可撥打 1919 專線洽

詢，或至中央健康保險署全球資訊網 (www.nhi.gov.tw)查詢健

保特約藥局，健保署服務專線諮詢：市話 0800-030-598 或

4128-678(不須加區域碼 )，手機改撥 02-4128-678。  

 

Q4:中國大陸地區（含港澳）旅遊疫情等級提升至第三級(警

告)，參團旅客解約退費的原則？ 

 交通部觀光局持續暫停旅行業組團前往中國大陸地區旅遊至 4 月 30 日

(包含由中國大陸地區轉機前往其他地區旅遊)，另旅行業組團前往香港、澳

門地區旅遊持續暫停至 3 月 31 日(2 月 10 日起包含由香港、澳門地區轉機

前往其他地區旅遊)。 

https://appeal.cpc.ey.gov.tw/
https://www.fda.gov.tw/TC/siteContent.aspx?sid=11139
https://www.nhi.gov.tw/


為保障參團旅遊消費者權益，交通部觀光局與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中

華民國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及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商定針對前揭

參團旅客解約退費原則，依據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

14 點(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第 14 條)辦理，以保障國人及旅客自身安全與權

益。 

個人部分，則請先洽航空公司，如有消費糾紛，得循消費申訴管道解決。 

交通部觀光局配合防疫措施，延長暫停旅行業組團前往中、港、澳地

區(含轉機)及公告旅客參團旅遊解約退費處理原則，請至交通部觀光局網

站(https://www.taiwan.net.tw/m1.aspx?sNo=0029951)瀏覽相關相關新聞稿。 

參考法條【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 14 點】 

第十四點（出發前有法定原因解除契約） 

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致本契約之全部或一部無法

履行時，任何一方得解除契約，且不負損害賠償責任。 

前項情形，旅行業應提出已代繳之行政規費或履行本契約已支付之必要費

用之單據，經核實後予以扣除，並將餘款退還旅客。 

任何一方知悉旅遊活動無法成行時，應即通知他方並說明其事由；其怠致

他方受有損害時，應負賠償責任。 

為維護本契約旅遊團體之安全與利益，旅行業依第一項為解除契約後，應 

為有利於團通知體旅遊之必要措置。 

 

Q5:新加坡旅遊疫情等級提升至第二級(警示)，參團旅客解約

退費原則？ 

交通部觀光局已於 2 月 12 日發布新加坡旅客參團解約退費原則，旅

客得依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 15 點(國外旅遊定型

化契約第 15 條)辦理。 

交通部觀光局官網新聞稿： 

因應泰國、新加坡旅遊疫情等級提升交通部觀光局公告旅客參團旅遊解約

退費處理原則 

https://www.taiwan.net.tw/m1.aspx?sNo=0029960 

參考法條【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 15 點】 

第十五點（出發前客觀風險事由解除契約） 

出發前，本旅遊團所前往旅遊地區之一，有事實足認危害旅客生命、身體、

https://www.taiwan.net.tw/m1.aspx?sNo=0029951
https://www.taiwan.net.tw/m1.aspx?sNo=0029960


健康、財產安全之虞者，準用前點之規定，得解除契約。但解除之一方，應

另按旅遊費用百分之____補償他方（不得超過百分之五）。 

 

Q6:義大利目前禁止我國航班入境，以及菲律賓 2 月 10 日至
14 日禁止我國國人入境，有關旅行社出團至義大利、菲

律賓之行程與航班解約之退費問題。 

一、參團旅客：  

（一）出發前：因事屬不可歸責旅客及旅行社雙方之事由，旅客如欲解約退

費，可依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 14 點(國外旅

遊定型化契約範本第 14 條)辦理，即旅行社應提出已代繳之行政規費

或已支付之必要費用的單據，經核實扣除後，將餘款退還旅客。 

（二）出發後：若無法依原定行程返臺，依上開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 20

點(範本第 26 條)規定，所生滯留費用由旅行社負擔，旅行社並應妥適

安排旅客轉搭其他航班返臺。 

二、個人自行出國： 

        航空公司取消航班，均提供退、改票免收手續費措施，各家航空公

司作法請參考交通部武漢肺炎 COVID-19 交通觀光防疫專區>航空公司

退改票措施

https://event.motc.gov.tw/home.jsp?id=2119&parentpath=0,2111&websiteid=20

2002100001 

參考法條【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 14 點、26 點】 

第十四點（出發前有法定原因解除契約） 

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致本契約之全部或一部無法

履行時，任何一方得解除契約，且不負損害賠償責任。 

前項情形，旅行業應提出已代繳之行政規費或履行本契約已支付之必要費

用之單據，經核實後予以扣除，並將餘款退還旅客。 

任何一方知悉旅遊活動無法成行時，應即通知他方並說明其事由；其怠致

他方受有損害時，應負賠償責任。 

為維護本契約旅遊團體之安全與利益，旅行業依第一項為解除契約後，應 

為有利於團通知體旅遊之必要措置。 

第二十六點（旅客終止契約後之回程安排） 

旅客於旅遊活動開始後，怠於配合旅行業完成旅遊所需之行為致影響後續

旅遊行程，而終止契約者，旅客得請求旅行業墊付費用將其送回原出發地，

於到達後附加利息償還之，旅行業不得拒絕。 

https://event.motc.gov.tw/home.jsp?id=2119&parentpath=0,2111&websiteid=202002100001
https://event.motc.gov.tw/home.jsp?id=2119&parentpath=0,2111&websiteid=202002100001


前項情形，旅行業因旅客退出旅遊活動後，應可節省或無須支出之費用，應

退還旅客。 

旅行業因第一項事由所受之損害，得向旅客請求賠償。 

 

Q7:因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與旅行社簽訂出團至上述以

外其他國家 (例如日、韓、越南、泰國、菲律賓、柬
埔寨、歐美等國 )，可否退費 ?  

民眾如因疫情與旅行社簽訂出團至其他國家(例如日、韓、歐美等國)者，

建議雙方磋商延期或其他替代方案處理，如須解約退費依據國外旅遊定型

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 13 點(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第 13 條)辦理。 

 

參考法條【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 13 點】 

第 13 點（出發前旅客任意解除契約及其責任） 

旅客於旅遊活動開始前解除契約者，應依旅行業提供之收據，繳交行政規

費，並應賠償旅行業之損失，其賠償基準如下： 

(一)旅遊開始前第四十一日以前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五。 

(二)旅遊開始前第三十一日至第四十日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

之十。 

(三)旅遊開始前第二十一日至第三十日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

之二十。 

(四)旅遊開始前第二日至第二十日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三十。 

(五)旅遊開始前一日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五十。 

(六)旅客於旅遊開始日或開始後解除契約或未通知不參加者，賠償旅遊費用

百分之一百。 

前項規定作為損害賠償計算基準之旅遊費用，應先扣除行政規費後計算之。

旅行業如能證明其所受損害超過第一項之基準者，得就其實際損害請求賠償。 

Q8:教育部宣布高中以下學校延後至 2 月 25 日開學、

暑假延後至 7 月 15 日開始 (原為 7 月 1 日開始 )，

致需取消原訂暑假行程，參團旅客解約退費原則？
各家航空公司之退改票作法？  

一、參團旅客： 

因事屬不可歸責旅客及旅行社雙方事由，旅客可依國外旅遊定型化

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 14 點(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範本第 14 條)

解約退費，即旅行社應提出已代繳之行政規費或已支付之必要費用的單

據，經核實扣除後，將餘款退還旅客。 



二、個人自行出國： 

各家航空公司作法請參考交通部武漢肺炎 COVID-19 交通觀光防疫

專區>航空公司退改票措施

https://event.motc.gov.tw/home.jsp?id=2119&parentpath=0,2111&websiteid=20

2002100001 

參考法條【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 14 點、26 點】 

第十四點（出發前有法定原因解除契約） 

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致本契約之全部或一部無法

履行時，任何一方得解除契約，且不負損害賠償責任。 

前項情形，旅行業應提出已代繳之行政規費或履行本契約已支付之必要費

用之單據，經核實後予以扣除，並將餘款退還旅客。 

任何一方知悉旅遊活動無法成行時，應即通知他方並說明其事由；其怠致

他方受有損害時，應負賠償責任。 

為維護本契約旅遊團體之安全與利益，旅行業依第一項為解除契約後，應 

為有利於團通知體旅遊之必要措置。 

 

Q9:營隊、餐廳等因疫情欲取消，可否退費? 

 當地區被公布為疫區，不宜前往時，則可適用如下規定。 

一、營隊： 

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學生課外活動及輔導學生參加校外營隊活

動注意事項第 11 點第 2 款與第 4 款規定：營隊活動開始前或營隊活動期

間，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業者之事由，致無法履行約定之活動期間、課

程、膳食、住宿或交通方式時，為維護營隊活動之安全及利益，業者得依實

際需要，終止契約或變更上開活動項目。同點第 5 款規定：業者變更前款

活動項目時，學生不同意者，得終止契約。如因變更而超過原定費用時，應

由業者負擔，因而減省費用時，應將節省部分返還學生。雙方同意終止契約

時，業者應扣除已實施部分之費用返還學生。 

二、訂席： 

訂席、外燴 (辦桌)服務定型化契約範本第 8 條規定：因天災、戰亂、

政府法令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致不能履行本契約或履行

顯有困難者，消費者、企業經營者雙方均得解除本契約，企業經營者應無息

返還消費者已繳之定金。 

當事人之一方因前項原因解除契約者，對於他方不負損害賠償責任。 

  如遇有因疫情被迫取消而衍生退費問題等消費爭議，可依消保法規定，向

消費事件發生地之縣、市政府消費者服務中心、消費者保護官或逕至行政院

https://event.motc.gov.tw/home.jsp?id=2119&parentpath=0,2111&websiteid=202002100001
https://event.motc.gov.tw/home.jsp?id=2119&parentpath=0,2111&websiteid=202002100001


消費者保護會網站「線上申訴系統」進行申訴。 

 

Q10:補習班因疫情欲取消之退費問題? 

依短期補習班補習服務契約書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 12 點規定，

退費手續依教育部訂定之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準則及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訂定之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自治法規之相關規定辦理。如直轄市、

縣(市)政府訂定更有利於消費者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短期補習班因疫情未能開班上課或課後因此停班或停課者，因屬不可

抗力或不可歸責於補習班之事由，消費者得依教育部訂定之短期補習班

設立及管理準則第 25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規定向短期補習班辦理退費。但

經消費者同意以補課、提供授課錄影資料或其他適當方式處理者，不在此

限。 

又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訂定之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自治法規之

相關規定，就退費手續之規定更有利於消費者時，則依該自治法規辦理退

費相關事宜 

而消費者係因無法入境、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之因素，致無法前往補

習班上課欲聲請退費時，因個案情形不一，建議消費者檢具相關資料，向

補習班所在地之地方政府教育局(處)聯繫協助，或循消費爭議處理程序辦

理，由地方政府教育局(處)或消保官協助透過個案協商爭取權益，以協助

解決退費事宜或協助其保留課程。 

參考法條【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準則第 25 條】 

補習班有下列情形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退費： 

一、因可歸責於補習班之事由，致未能開班上課者，應於原定開課日前公 

    告並通知學生，並應於原定開課日起七日內，全額退還已繳之費用。 

二、因可歸責於補習班之事由，於課後因故停班或停課者，應按未上課日 

    數比例退還已繳之費用。 

三、因天災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補習班之事由，而有前二款之情形者 

    ，補習班應自事實發生日之次日起十日內，按事由發生後賸餘課程時 

    數比例退還當期開班已繳之費用。但經學生同意以補課、提供授課錄 

    影資料或其他適當方式處理者，不在此限。 

學生因前項各款情事提出保留或轉讓要求，補習班拒絕時，應依前項規定 

退費。學生未成年者，所為保留或轉讓之意思表示，應經其法定代理人之 

同意。 

有第一項各款情事，學生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仍繼續上課逾三次者，視為同意。 



補習班因違法而受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廢止設立之處分者 

，補習班應按處分後賸餘課程時數比例退還當期開班已繳費用；其受停止 

招生處分，學生提出退費要求者，亦同。 

第一項退費事由及退費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為提升 

對消費者權益之保護或其他公益性因素，得於自治法規訂定相關規範及賠 

償性規定。 


